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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轉型正義業務進度規劃表  
說明： 

1、 編擬本表業務/工作項目及各季進度指標時，除參照「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業務中長程規劃暨監測指標建立方案(112 年至 115 年)」據以規劃外，亦應一併納入「轉型正義

階段政策重點策進方案」、「不義遺址保存行動策略」、「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基金策略計畫」、「戰後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強化方案」等政策計畫內容與目標，以及歷次

會報(含預備會議)決議事項。 

2、 本表核定後公告，由各機關據以辦理並填報進度，續於 115 年各次預備會議及會報追蹤，再將歷次會議彙整完竣之「轉型正義業務成果一覽表」公告於本會報網站相關頁

面 (網址：https://www.ey.gov.tw/tjb/96DF6C94AC40E16A)。 

3、 有關各部會之原住民族轉型正義業務業納入「戰後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強化方案」，並透過「戰後原住民族轉型正義跨部會業務合作平臺」追蹤辦理情形，且將擇摘重大或

具階段性成果之事項另案納入本表併同於會報機制追蹤。 

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

項目 
工作項目 第 1 季 第 2 季 第 3 季 第 4 季 備註 

法務部 

識別及

處置加

害者 

依法辦理識

別及處置加

害者事項 

1.加害者專法草案，提交行政

院，討論並確認政策方向。 

2.完成建置「113-114 年度平復及

爭訟案件管理系統」，評估透

過資料庫類型化加害者態樣可

行性。 

1.待政策確定後，擬定政策說

帖，進行社會溝通等事宜。 

2.討論透過資料庫類型化加害者

態樣可行性。 

1.加害者專法草案架構、內容底

定後，報行政院審查。 

2.規劃透過資料庫類型化加害者

態樣可行性。 

1.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後，研

訂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 

2.辦理透過資料庫類型化加害者

態樣可行性。 

 

平復司

法不法

及行政

不法 

辦理平復司

法不法及行

政不法案件 

審議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6條第 3

項第 2款、第 4項及第6條之 1第

1項案件 20 件 

審議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6條第 3

項第 2款、第 4項及第6條之 1第

1項案件 20 件 

審議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6條第 3

項第 2款、第4項及第6條之 1第

1項案件 20 件 

審議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6條第 3

項第 2款、第 4項及第6條之 1第

1項案件 20 件 

 

平復司法不

法及行政不

法之社會溝

通、教育推

廣或研究發

展 

1.規劃舉辦公開儀式。 

2.規劃或進行社會溝通，例如舉

辦影展、錄製 podcast、線上影

音課程或對外發布平復司法不

法及行政不法成果(量化或質

化)。 

3.規劃舉辦學術研討會、教育活

動或製作通識、案例教材等。 

4.蒐集可供強化敘事之個案，及

蒐集數據以供整體圖像分析。 

1.籌備舉辦公開儀式。 

2.籌辦或進行社會溝通。 

3.籌辦學術研討會、教育活動或

製作通識、案例教材等。 

4.盤點可供強化敘事之個案，及

彙整數據以供整體圖像分析。 

1.舉辦公開儀式，透過象徵性儀

式的進行，由國家宣告褪去受

難者長年所承受的標籤與汙

名，進而推動社會共同省思自

由、民主的人權價值。 

2.進行社會溝通，宣導、教育推

廣轉型正義相關概念及資訊，

深化民主價值。 

3.舉辦學術研討會、教育活動或

製作通識、案例教材等，精進

辦理業務品質，充實學術及實

務資源，提升民主法治及人權

保障。 

4.擇要進行個案敘事之強化及整

體圖像分析。 

1.進行社會溝通，宣導、教育推

廣轉型正義相關概念及資訊，

深化民主價值。 

2.舉辦學術研討會、教育活動或

製作通識、案例教材等，精進

辦理業務品質，充實學術及實

務資源，提升民主法治及人權

保障。 

3.將個案強化敘事及整體圖像分

析之成果對外說明。 

1.舉辦公開儀式：每

年至少 1場。 

2.進行社會溝通：每

年至少 4次。 

3.舉辦學術研討會、

教育活動或製作通

識、案例教材等：

每年至少 1次。 

4.依會報第 7 次會議

決定，將「強化個

案敘事及整體圖像

分析」納入本年度

工作項目。 

內政部 

被害者

權利回

復 

辦理被害者

生命、人身

自由之賠

償、名譽回

復作業及儀

式 

1.宣傳權利回復申請資訊，並主

動聯繫符合權利回復資格之申

請權人。 

2.持續審查案件，預計完成年度

目標 25%（700 件）。 

1.賡續宣傳權利回復申請資訊，

並主動聯繫符合權利回復資格

之申請權人。 

2.持續審查案件，預計完成年度

目標 50%（1,400 件）。 

1.舉辦公開頒發名譽回復證書儀

式。 

2.賡續宣傳權利回復申請資訊，

並主動聯繫符合權利回復資格

之申請權人。 

3.持續審查案件，預計完成年度

目標 75%（2,100 件）。 

1.賡續宣傳權利回復申請資訊，

並主動聯繫符合權利回復資格

之申請權人。 

2.持續審查案件，預計完成年度

目標 100%（2,800 件）。 

 

https://www.ey.gov.tw/tjb/96DF6C94AC40E16A)%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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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

項目 
工作項目 第 1 季 第 2 季 第 3 季 第 4 季 備註 

辦理被害者

沒收、沒入

財產返還作

業 

持續審查案件，預計本季完成 28

筆，累計 379 筆。 

持續審查案件，預計本季完成 28

筆，累計 407 筆。 

持續審查案件，預計本季完成 28

筆，累計 435 筆。 

持續審查案件，預計本季完成 29

筆，累計 464 筆。 

 

清除威

權象徵 

完備威權象

徵處置法制 
    

配合行政院推動促轉

條例修正草案進程，

研議「威權象徵處

置」專章相關條文。 

辦理威權象

徵清查、處

置進度追 蹤

調查及管考

（含分期完

成目 標）  

1.辦理第 1 次全國威權象徵處置

進度調查。 

2.預計推動完成處置目標 29 件，

占處置總數 3% 

預計推動完成處置目標 29 件，占

處置總數 3% 

1.辦理第2次全國威權象徵處置進

度調查。 

2.預計推動完成處置目標 29 件，

占處置總數 3% 

預計推動完成處置目標 29 件，占

處置總數 3%。 

 

 

辦理實地訪

查、諮詢會

議或輔導機

制 

 

辦理威權象徵處置諮詢會議  辦理威權象徵處置諮詢會議 

 

園區型威權

象徵處置機

制之建立及

執行 

蒐整並建置園區型威權象徵基礎

資料 

蒐整並建置園區型威權象徵基礎

資料 

現地會勘 1-2 處園區型威權象徵 提出處置建議初稿並召開至少1場

園區型威權象徵暨多元處置諮詢

會議 

 

具文化資產

身分威權象

徵之處置作

法規劃 

1.辦理具文化資產身分威權象徵

之調查。 

2.持續向具文化資產身分威權象

徵之轄管機關進行溝通並輔導

其提報保留處置計畫。 

依調查結果持續向具文化資產身

分威權象徵之轄管機關進行溝通

並輔導其提報保留處置計畫。 

1.依調查結果持續向具文化資產

身分威權象徵之轄管機關進行

溝通並輔導其提報保留處置計

畫。 

2.視溝通情形辦理個案審查會

議。 

1.依調查結果持續向具文化資產

身分威權象徵之轄管機關進行

溝通並輔導其提報保留處置計

畫。 

2.辦理年度諮詢會議。 

本部於 114.12.3 辦理

114年度「屬文化資產

之威權象徵」處置進

度追蹤調查，以掌握

各轄管機關就所轄威

權象徵辦理情形，後

續將視調查結果擇定

個案進行輔導。 

提出各機關

空間改造或

建築修復相

關補助作業

之檢核機制 

持續蒐集輿情，如遇不當補助，

本部將啟動輔導措施以督促相關

機關依促轉條例辦理補助案件 

持續蒐集輿情，如遇不當補助，

本部將啟動輔導措施以督促相關

機關依促轉條例辦理補助案件 

持續蒐集輿情，如遇不當補助，

本部將啟動輔導措施以督促相關

機關依促轉條例辦理補助案件 

持續蒐集輿情，如遇不當補助，

本部將啟動輔導措施以督促相關

機關依促轉條例辦理補助案件 

 

文化部 

政治檔

案研究

徵集與

開放應

用（檔

案 研

究與轉

政治檔案研

究及推廣 

辦理政治檔案研究、口述訪談委

託作業、規劃專書出版作業。另

辦理研究徵件之收件、評審及核

定公告。 

《國家人權博物館研究徵件作業

要點》公告並開展徵件。 

持續進行政治檔案研究、口述訪

談及專書出版相關專案履約管

理，並依專案需求申請調閱檔

案。另辦理研究徵件之簽約及撥

款。 

《國家人權博物館研究徵件作業

要點》完成徵件案審查作業。 

持續進行政治檔案研究、口述訪

談、專書出版相關專案履約管

理。另辦理研究徵件之執行督

導。 

完成政治檔案主題研究案、口述

訪談初步成果；完成專書出版成

果。另辦理研究徵件之執行督

導。 

重要議題之政治檔案研究、出版

及對外發表數量累積 16 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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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

項目 
工作項目 第 1 季 第 2 季 第 3 季 第 4 季 備註 

型正義

資 料

庫） 

臺灣轉型正

義資料庫及

國家人權記

憶庫之更新 

執行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及國家

人權記憶庫後續維運及優化、內

容整理及編寫事宜，針對完成並

上傳資料庫口述歷史，規劃至人

權館臉書粉專宣傳。依循紀念碑

蒐整進度查考人物收錄受難者。 

持續營運管理臺灣轉型正義資料

庫；持續維運國家人權記憶庫，

並進行內容整理、編寫之履約管

理，規劃新增專題。依循紀念碑

蒐整進度持續查考人物收錄受難

者。 

持續營運管理臺灣轉型正義資料

庫；持續維運國家人權記憶庫，

並進行內容整理、編寫之履約管

理，針對專題進行宣傳。依循紀

念碑蒐整進度蒐整人物收錄受難

者，提報錄名審議。 

持續營運管理臺灣轉型正義資料

庫；持續維運國家人權記憶庫，

並進行內容整理、編寫之履約管

理，以及研議優化。依循錄名審

查結果，新增錄名名單至資料庫

中。 

1.國家人權記憶庫收

錄受難者皆對應人

權 紀 念 碑 錄 刻 名

單。 

2.規劃在國家人權記

憶庫主題網站輪播

圖放置《國家人權

博物館人權紀念碑

錄名作業要點》說

明 ， 以 利 社 會 溝

通。 

受難者名單

蒐整及審議 

持續蒐整威權時期受難者名單，

檢視既有名單，並對外界提供名

單進行查考。 

持續蒐整威權時期受難者名單，

持續檢視既有名單，並對外界提

供名單進行持續性查考。 

辦理人權紀念碑名單查考及審查

相關作業，邀請各受難者協會持

續提供錄名名單，召開專案諮詢

會議討論確認。 

辦理錄名審查會，並進行人權記

憶庫資料庫及人權紀念碑更新作

業。 

1.依《國家人權博物

館人權紀念碑錄名

作業要點》辦理。 

2.規劃在國家人權記

憶庫主題網站輪播

圖放置上開作業要

點說明，加強社會

溝通。 

保存不

義遺址 

制定不義遺

址保存專法 

配合「不義遺址保存條例草案」

推動進度辦理審議與公告前置作

業及相關行政程序。 

配合「不義遺址保存條例草案」

推動進度辦理審議與公告前置作

業及相關行政程序。 

配合「不義遺址保存條例草案」

推動進度辦理審議與公告前置作

業及相關行政程序。 

配合「不義遺址保存條例草案」

推動進度辦理審議與公告前置作

業及相關行政程序。 

 

審議及公告

不義遺址 

辦理 10 處潛在不義遺址個案資料

之審議作業。 

審議完成 10 處不義遺址；另辦理

5處潛在不義遺址個案資料之審議

作業。 

累計審議完成 15 處不義遺址；另

辦理4處潛在不義遺址個案資料之

審議作業。 

1.累計審議完成 19 處不義遺址。 

2.依「不義遺址保存行動策略」

受理提報，並依本部人權館調

查結果及所提個案資料表，持

續執行全國潛在不義遺址之現

地勘查與預審作業。 

 

設置不義遺

址標示系統 

召開中央跨部會公有不義遺址權

管單位設置不義遺址標示牌協調

會議。 

持續盤點年度可設置不義遺址標

示點，並召開地方縣市政府公有

不義遺址權管單位設置不義遺址

標示牌協調會議。 

持續輔導中央及地方政府不義遺

址標示牌設計圖面規劃。  

 

持續輔導中央及地方政府不義遺

址標示牌設計圖面規劃。 

 

落實不義遺

址保存行動

策略 

1.依據行政院頒布不義遺址保存

行動策略進行推廣輔導。 

2.召開115年度第1次專案會議。 

1.依據行政院頒布不義遺址保存

行動策略進行推廣輔導。 

2.舉辦研習活動，提升不義遺址

保存業務承辦人專業知能。 

1.依據行政院頒布不義遺址保存

行動策略進行推廣輔導。 

2.舉辦研習活動，提升不義遺址

保存業務承辦人專業知能。 

1.依據行政院頒布不義遺址保存

行動策略進行推廣輔導。 

2.召開115年度第2次專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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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

項目 
工作項目 第 1 季 第 2 季 第 3 季 第 4 季 備註 

不義遺址之

活化、教育

推廣 

1.辦理不義遺址「人權素養教具

箱」115 年度第 1次受理各級學

校申請至少 30 所。  

2.規劃不義遺址及人權相關史蹟

點小旅行路線。 

1.辦理不義遺址「人權素養教具

箱」共備課程，協助老師了解

教具箱操作方式。  

2.完成不義遺址及人權相關史蹟

點小旅行活動累計至少2場次。 

1.辦理不義遺址「人權素養教具

箱」115 年度第 2次受理各級學

校申請至少 30 所。  

2.完成不義遺址及人權相關史蹟

點小旅行活動累計至少4場次。 

1.不義遺址「人權素養教具箱」

完成受理各級學校申請累計至

少 60 所。  

2.完成不義遺址及人權相關史蹟

點小旅行活動累計至少8場次。 

 

不義遺址補

助作業 

辦理「推動不義遺址保存維護與

發展補助案」收件及審查。 

完成公告「推動不義遺址保存維

護與發展補助案」獲補助計畫及

經費。 

輔導及協助「推動不義遺址保存

維護與發展補助案」獲補助計畫

之執行。 

辦理「推動不義遺址保存維護與

發展補助案」獲補助計畫結案與

經費撥付。 

 

中正紀

念堂園

區轉型 

中正紀念堂

管理處組織

法修正（含

變更都市計

畫變更及文

資配套措

施） 

依 114 年 5 月 19 日「行政院推動

中正紀念堂轉型推動專案小組」

第 3 次會議決議，推動中正紀念

堂轉型工作。並持續盤點變更都

市計畫文資配套相關法規。 

依 114 年 5 月 19 日「行政院推動

中正紀念堂轉型推動專案小組」

第3次會議決議，推動中正紀念堂

轉型工作。並持續盤點變更都市

計畫文資配套相關法規。 

依 114 年 5 月 19 日「行政院推動

中正紀念堂轉型推動專案小組」

第3次會議決議，推動中正紀念堂

轉型工作。並持續盤點變更都市

計畫文資配套相關法規。 

依 114 年 5 月 19 日「行政院推動

中正紀念堂轉型推動專案小組」

第3次會議決議，推動中正紀念堂

轉型工作。並持續盤點變更都市

計畫文資配套相關法規。 

 

園區轉型進

程之規劃及

執行(含社會

溝通) 

持續辦理轉型正義相關推廣活動

（如講座、工作坊、志工培訓及

貴賓導覽等），預計辦理 16 場

次。 

持續辦理轉型正義相關推廣活動

（如講座、工作坊、志工培訓、

貴賓導覽及放映人權電影等），

預計辦理 25 場次。 

持續辦理轉型正義相關推廣活動

（如講座、工作坊、志工培訓、

貴賓導覽及放映人權電影等），

預計辦理 28 場次。 

持續辦理轉型正義相關推廣活動

（如講座、工作坊、志工培訓、

貴賓導覽及放映人權電影等），

預計辦理 11 場次。 

 

衛福部 

照顧療

癒政治

受難者

及其家

屬之政

治暴力

創傷 

檢討「衛福

部政治受難

者及家屬療

癒照顧補助

作業要點」 

  

 

完成檢討並修正補助案件之受

理、審查、執行相關管理機制 

  

全國照顧服

務據點網絡

建置及相關

人員培訓 

 完成初階培訓 2梯次 1.完成進階培訓1梯次、督導培訓

1梯次 

2.累計設置9處服務據點，服務受

益人數500人，整合性個案管理

服務 300 人 

全年提供各據點團體或個別督導

資源至少 6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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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

項目 
工作項目 第 1 季 第 2 季 第 3 季 第 4 季 備註 

檢討政治暴

力創傷療癒

與照顧個案

服務模式 

 完成個案服務模式之服務工作者

職前培訓及在職教育機制檢討 

 完成修正個案服務模式之服務工

作者職前培訓及在職教育機制修

正及建立督導培訓課程地圖 

 

發展原住民

族、金馬地

區照顧療癒

服務工作模

式 

 召開原住民族政治暴力創傷療癒

跨部會聯繫工作會議 1場次 

建立原住民族及金門馬祖服務工

作模式2式，持續推動照顧療癒服

務 

召開原住民族政治暴力創傷療癒

跨部會聯繫工作會議 1場次 

 

試辦「心理

韌性及創傷

療癒中心」 

召開「心理韌性及創傷療癒中

心」規劃案專家諮詢會議 1場次 

 開始試辦「心理韌性及創傷療癒

中心」  

 

教育部 

轉型正

義教育

推廣 

學校教育 1.持續依照行動綱領辦理各級學

校教育各面向推動轉型正義教

育(如調修學習架構、補助各級

學校、辦理增能研習等相關計

畫)。 

2.規劃大專校院重點學校，盤點

所在縣市現有轉型正義資源(如

不義遺址路線、據點合作等)，

輔導鄰近高中以上學校辦理轉

型正義及資源配置。 

3.持續依據「威權統治時期國家

不法行為之具教職及學生身分

被害者名譽回復處理原則」辦

理宣導及受理個案申請。 

4.持續配合內政部辦理校園威權

象徵處置事宜。 

5.辦理教育部科長以上主管參訪

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

紀念園區。 

1.持續依照行動綱領辦理各級學

校教育各面向推動轉型正義教

育(如調修學習架構、補助各級

學校、辦理增能研習等相關計

畫)。 

2.教育部轉型正義教育專案小組

會議：115 年執行情形半年檢

討。 

3.協助大專校院重點學校輔導鄰

近高中以上學校辦理轉型正義

及資源配置。 

4.持續依據「威權統治時期國家

不法行為之具教職及學生身分

被害者名譽回復處理原則」辦

理宣導及受理個案申請。 

5.持續配合內政部辦理校園威權

象徵處置事宜。 

6.辦理教育部專門委員以上主管

參訪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

綠島紀念園區。 

1.持續依照行動綱領辦理各級學

校教育各面向推動轉型正義教

育(如調修學習架構、補助各級

學校、辦理增能研習等相關計

畫)。 

2.持續依據「威權統治時期國家

不法行為之具教職及學生身分

被害者名譽回復處理原則」辦

理宣導及受理個案申請。 

3.協助大專校院重點學校輔導鄰

近高中以上學校辦理轉型正義

及資源配置。 

4.持續配合內政部辦理校園威權

象徵處置事宜。  

1.持續依照行動綱領辦理各級學

校教育各面向推動轉型正義教

育(如調修學習架構、補助各級

學校、辦理增能研習等相關計

畫)。 

2.教育部轉型正義教育專案小組

會議：115 年執行情形全年檢

討。 

3.檢視大專校院重點學校設立及

參與情形，並行調整以形成穩

定機制。 

4.持續依據「威權統治時期國家

不法行為之具教職及學生身分

被害者名譽回復處理原則」辦

理宣導及受理個案申請。 

5.持續配合內政部辦理校園威權

象徵處置事宜。 

 

一般公務人

員及特定專

業人員 

1.研發主題課程：各機關依照實

施指引持續研發課程，並納入

專案諮詢小組報告進度。 

2.跨部會專案諮詢小組：國家轉

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之一般公

務人員、特定專業人員、社會

大眾溝通等面向之115年推動規

劃。 

3.建置資源共享平臺：調整網站

版型，盤點114年資源並行檢視

後掛網。 

1.    研發主題課程：各機關依照實

施指引持續研發課程，並納入

專案諮詢小組報告進度。 

2.    跨部會專案諮詢小組：議題為

「 社 會 大 眾 溝 通 ( 資 源 推

廣)」。 

3.    建置資源共享平臺：持續蒐整

資源充實網站。 

4.    機關推動機制及成果檢核：進

行 114 年辦理成果獎勵評選。

  

1.研發主題課程：各機關依照實

施指引持續研發課程，並納入

專案諮詢小組報告進度。 

2.跨部會專案諮詢小組：，議題

為「特定專業人員訓練(軍事人

員、警察、情報人員)」。 

3.建置資源共享平臺：持續蒐整

資源充實網站。 

4.機關推動機制及成果檢核：進

行 114 年辦理成果獎勵評選。 

5.辦理跨機關專業社群參訪國家

1.研發主題課程：各機關依照實

施指引持續研發課程，並納入

專案諮詢小組報告進度。 

2.跨部會專案諮詢小組：，議題

為「各級學校教育」。 

3.建置資源共享平臺：持續蒐整

資源充實網站。 

4.機關推動機制及成果檢核：盤

點彙整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

綱領第1期成果及第2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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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

項目 
工作項目 第 1 季 第 2 季 第 3 季 第 4 季 備註 

4.機關推動機制及成果檢核：公

布 114 年辦理成果獎勵機制及

「推動『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

動綱領』獎勵計畫」。 

  

  

  

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綠島紀念

園區。 

社會大眾溝

通 

1.透過社區大學及圖書館進行推

廣： 

(1)  社區大學：地方政府整合或核

轉社區大學提計畫。 

(2)  圖書館：辦理 1 場書展或活

動。 

2.於「FUN 學務」第 1043 期刊登

名譽回復經驗分享文章 1篇。 

1.透過社區大學及圖書館進行推

廣： 

(1) 社區大學：補助辦理轉型正

義多元課程或活動 5場次。 

(2) 圖書館：辦理 4 場書展或活

動。 

2.辦理「記憶的匯流：真相、理

解與民主韌性」年度特展。 

1.透過社區大學及圖書館進行推

廣： 

社區大學：補助辦理轉型正義

多元課程或活動 7場次。 

2.圖書館：辦理9場書展或活動。 

1.透過社區大學及圖書館進行推

廣： 

(1) 社區大學：補助辦理轉型正

義多元課程或活動 8場次。 

(2) 圖書館：辦理 6 場書展或活

動。 

2.於教育部政策宣導節目「教育

開講」製播 1檔節目。 

 

建置高教場

域之教學研

發節點 

1.依照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

領辦理補助大專校院開設轉型

正義通識教育課程並辦理課程

推廣。 

2.委託國立成功大學及二十而立

團隊辦理「人權故事地圖推廣

計畫」，以全國性區域或學校

的白恐案件為材料，進行檔案

資料解讀及轉譯為故事腳本，

製作地圖搭配音訊及不義遺址

小旅行路線，形成行動應用空

間。 

3.委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辦理轉

型正義與人權主題計畫，延續

名譽回復的關注，以「記憶傳

承與未來展望」為核心，辦理

藝術特展、原住民族主題特

展、流動詩文展等活動。 

4.委託國立成功大學續行南臺灣

行動與實踐計畫，以踏溯臺南

課程，透過多元活動與研討

會，強化南臺灣大專校院推

動。 

1.依照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

領辦理補助大專校院開設轉型

正義通識教育課程並辦理課程

推廣。 

2.委託國立成功大學及二十而立

團隊辦理「人權故事地圖推廣

計畫」，以全國性區域或學校

的白恐案件為材料，進行檔案

資料解讀及轉譯為故事腳本，

製作地圖搭配音訊及不義遺址

小旅行路線，形成行動應用空

間。 

3.委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辦理轉

型正義與人權主題計畫，延續

名譽回復的關注，以「記憶傳

承與未來展望」為核心，辦理

藝術特展、原住民族主題特

展、流動詩文展等活動。 

4.委託國立成功大學續行南臺灣

行動與實踐計畫，以踏溯臺南

課程，透過多元活動與研討

會，強化南臺灣大專校院推

動。 

1.依照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

領辦理補助大專校院開設轉型

正義通識教育課程並辦理課程

推廣。 

2.委託國立成功大學及二十而立

團隊立團隊辦理「人權故事地

圖推廣計畫」，以全國性區域

或學校的白恐案件為材料，進

行檔案資料解讀及轉譯為故事

腳本，製作地圖搭配音訊及不

義遺址小旅行路線，形成行動

應用空間。 

3.委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辦理轉

型正義與人權主題計畫，延續

名譽回復的關注，以「記憶傳

承與未來展望」為核心，辦理

藝術特展、原住民族主題特

展、流動詩文展等活動。 

4.委託國立成功大學續行南臺灣

行動與實踐計畫，以踏溯臺南

課程，透過多元活動與研討

會，強化南臺灣大專校院推

動。 

1.依照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

領辦理補助大專校院開設轉型

正義通識教育課程並辦理課程

推廣。 

2.委託國立成功大學及二十而立

團隊立團隊辦理「人權故事地

圖推廣計畫」，以全國性區域

或學校的白恐案件為材料，進

行檔案資料解讀及轉譯為故事

腳本，製作地圖搭配音訊及不

義遺址小旅行路線，形成行動

應用空間。 

3.委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辦理轉

型正義與人權主題計畫，延續

名譽回復的關注，以「記憶傳

承與未來展望」為核心，辦理

藝術特展、原住民族主題特

展、流動詩文展等活動。 

4.委託國立成功大學續行南臺灣

行動與實踐計畫，以踏溯臺南

課程，透過多元活動與研討

會，強化南臺灣大專校院推

動。 

 

國發會 

政治檔

案徵集

與開放

應用

（政黨

政治檔

案、政

治檔案

審定機關政

治檔案及清

查輔導重點

機關 

擇定協助清查輔導之機關。 

 

協助清查輔導至少 5個機關次。 1.完成機關自行報送經檔案局審

定之政治檔案移轉至少 50%。  

2.擇定重點機關移轉114年審定之

政治檔案至少 50%。 

3.研擬後續重點徵集推動作法。 

 

原永久保密

政治檔案之

解降密檢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完成已解密檔

案之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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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

項目 
工作項目 第 1 季 第 2 季 第 3 季 第 4 季 備註 

開放） 討、移轉或

抽換 

政黨、附隨

組織與黨營

機構持有政

治檔案之通

報、調查、

審定及移歸 

1. 配合法院期程辦理政治檔案相

關訴訟上訴事宜。 

2. 辦理自主調查。 

1.辦理自主調查。 

2.規劃調查取得之政治檔案審定

前置作業。 

3.依政治檔案條例及促進轉型正

義條例，要求政黨配合辦理移

歸中央秘書處及大溪檔案黨務

類政治檔案。 

辦理政黨持有政治檔案審定前置

作業，累計 400 筆。 

辦理政黨持有政治檔案審定前置

作業，累計 1000 筆。 

 

強化及優化

政治檔案之

開放應用 

1.新增政治檔案目錄公開 7,500

筆。 

2.新增政治檔案全文影像公開 5

萬頁。  

3.新增人名索引檢視 7.5 萬頁。  

4.新增政治檔案高度隱私檢視 25

萬頁。   

1.新增政治檔案目錄公開 7,500

筆。 

2.新增政治檔案全文影像公開5萬

頁。  

3.新增人名索引檢視 7.5 萬頁。  

4.新增政治檔案高度隱私檢視 25

萬頁。  

5.公布第3次主動通知對象之相關

檔案目錄及人名索引。 

1.新增政治檔案目錄公開 7,500

筆。 

2.新增政治檔案全文影像公開5萬

頁。  

3.新增人名索引檢視 7.5 萬頁。  

4.新增政治檔案高度隱私檢視 25

萬頁。  

5.辦理第4次主動通知檔案當事人

作業。  

1.新增政治檔案目錄公開 7,500

筆。 

2.新增政治檔案全文影像公開5萬

頁。  

3.新增人名索引檢視 7.5 萬頁。  

4.新增政治檔案高度隱私檢視 25

萬頁。 

5.依新修正規定及開放經驗，適

時滾動修正相關做法。 

 

促進轉

型正義

基金管

理 

引導各部會

辦理促轉基

金上位策略

計畫相關業

務及補助作

業 

1.完成 114 年經費 執行結報及轉

型正義各部會計畫成果報告。  

2.編製 114 年度決算書。 

1.召開第 8次基金管 理會，審議

各部會 116 年度計畫。 

2.編製 116 年度預算案。 

1.彙整各部會115年上半年度執行

情形。 

2.改聘基金管理會委員。 

召開第 9次基金管理會，審議 115

年度 7 項計畫上半年執行報告及

117 年度預算分配。 

 

落實促轉基

金民間近用

機制 

 

完成多元徵件第1階段計畫收件。 1.完成多元徵件第1階段計畫審核

結果公布及第2階段計畫收件。 

2.完成還原歷史真相旗艦計畫(下

稱旗艦計畫)收件及審核結果公

布。 

3.完成海外見習方案公告收件。 

4.辦理 1 場公私協力活動。 

1.完成多元徵件第2階段計畫審核

結果公布。 

2.完成海外見習方案審核結果公

布。 

3.辦理 3 場公私協力活動。 

1.完成多元徵件第3階段計畫收件

及審核結果公布。 

2.辦理 4 場公私協力活動。 

 

 


